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根据《公司法》《银行保险机构公司治理准则》《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

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我们作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本着公开、公正、客观的原则，对公司有关重大

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关于公司利润分配预案的独立意见 

我们认真审阅了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的《2024 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及相

关材料，我们认为公司 2024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符合《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并

履行了相应的决策程序，现金分红结合了公司当前的发展阶段和自身盈利水平、

资本需求等因素，兼顾了公司股东的整体利益及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兼顾了投资

者分享公司成长与发展成果等要求。 

我们同意董事会拟定的 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同意提交股东会审议。 

二、关于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独立意见 

我们认真审阅了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的《2024 年度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

案》，公司党委书记、专职党委副书记和驻行纪检监察组组长按照组织任命领导

人员薪酬制度分配，公司行长、副行长实施职业经理人薪酬分配制度，职工监事、

业务总监等执行公司统一的薪酬分配制度。我们认为 2024 年度高级管理人员薪

酬符合《公司法》《公司职业经理人考核薪酬办法》及国家相关政策的规定。 

三、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独立意见 

根据公司所提供的议案材料，我们作为公司独立董事，对续聘毕马威华振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提供 2025 年度审计服务工作无异议，同意

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提交股东会审议。 

四、关于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独立意见 

公司董事会对 2024 年度公司内部控制情况进行了评价，并由毕马威华振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的有效性进行了审计。于



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基准日，公司不存在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和重要缺陷，未发

现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和重要缺陷。我们认为：公司已按照企业内部控制规

范体系和相关规定的要求在所有重大方面保持了有效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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